
1 

 

证券代码：601038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43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拖股份或公司）控股

子公司中非重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非重工）向关联方中工国际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国际）销售拖拉机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文件和

培训服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215.77 万元（含税）。 

 中工国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

集团）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除已经股东大会审批的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连续 12个月内与国机集团

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金额为 22,572.37 万元（包括本次交易金

额），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非重工与中工国际签署《农业机械化中心项目拖拉机设备

采购合同》，中工国际作为尼日利亚农业机械化中心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承

包商，根据项目需要，拟向中非重工采购项目所需要的拖拉机设备及相关技术文

件和国内培训服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215.77万元（含税）。 

本次交易通过与国机集团内部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合作，有利于公司加快农机

装备“走出去”步伐。 

中工国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国机集团控股子公司，按照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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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召开了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中非重工投资有限公司向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提供服

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国际市场

开拓，协议条款公平、公正，交易定价符合市场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4 年 11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非重工投资有限公司向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提供服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黎晓煜、方宪法、杨建辉、苗雨回避表决，其他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三）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已经股东大会审批的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与国机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为 22,572.37万元（包括本次

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37,408,937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博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号 

主营业务：承包各类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

贸易和转口贸易；销售医疗器械Ⅰ、Ⅱ类；对外派遣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所需

的劳务人员（不含海员）。（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机集团直接持股 62.86%。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3年度）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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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总资产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226.21 112.24 123.65 3.61 

     

公司与中工国际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保持独

立，中工国际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双方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及市场化定价条款协商确

定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中工国际； 

乙方：中非重工。 

（二）交易价格 

中工国际应向中非重工支付的合同总价为人民币22,157,702元（含税）。 

（三）交货期 

本合同交货日期为中非重工收到预付款后45天。 

（四）支付方式 

1.合同签订后7日内，中非重工出具合同金额20%的预付款保函，中工国际收

到预付款保函后10天内支付预付款； 

2.项目发包方、中工国际、中非重工三方共同验收无误后，中工国际支付合

同金额的70%； 

3.设备交付项目发包方且中工国际收到相关证明文件后，中工国际支付合同

金额的5%； 

4.合同金额的5%为质保金，质保期（从产品出厂之日起27个月）满后支付。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通过与国机集团下属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有效合作，实现了公司海外

薄弱市场突破，有助于公司扩大非洲市场规模，提升品牌影响力，推动公司国际

化业务发展。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乃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厘定，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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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按照合同履约，并根会计准则确认收入，对 2024 年的业绩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1月 13日     

 


